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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 

评定细则 

第一条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旨在奖励在

校学习阶段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的在校本科学生。 

第二条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评定应本

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进行，须由学生自行申请。 

第三条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评定对象

是上海电力大学所有在籍在册的本科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

级）学生。（“电力菁英班”奖学金评定办法另定） 

第四条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每学年评定

一次，毕业学年不设奖学金的评选。每学年的获奖人数不超

过有参评资格本科学生人数的 25%。 

第五条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设奖等级

及金额如下： 



 

 

等级 获奖比例 金额 

一等 同年级同专业参评人数的 5% 学费额的 50% 

二等 同年级同专业参评人数的 10% 学费额的 25% 

三等 同年级同专业参评人数的 10% 学费额的 15% 

 

第六条 凡符合《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办法》

所规定的评定条件者，均可参评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

奖学金。 

第七条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标准 

    上海电力大学各学院根据学生在该学年中的表现情况

对学生进行综合测评打分，择优评定。具体实施方案，见《上

海电力大学本科学生综合测评办法》。  

第八条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程序 

1. 每年 9 月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下发各学院优秀学生奖

学金的评定人数，各学院根据本细则自行制定相应的实施方

案并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备案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将对各实

施方案进行审核和存档。 

2.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实行申报制，凡符

合评奖条件的学生可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各学院经过初审

后，应将获奖学生名单公示 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在规定时

间内将相关申报材料提交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 

第九条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对学院上报材料进行复审并



 

 

报校本科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终审确定获奖学生名单。 

第十条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可与上海电

力大学本科生单项奖学金、企业奖学金兼得。 

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上海电力大

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细则》（上电学〔2019〕54 号）、

《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细则（适用于

2016、2017、2018 级）》（上电学〔2019〕79 号）即日起废

止。 

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上海电力大学 

2021 年 7月 2 日 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，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, 电气工程学院, 

自动化工程学院,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,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, 经

济与管理学院,外国语学院,数理学院。 

上海电力大学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 日印发 


